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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sibility and Measures of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perience from Shanghai

王  玥    WANG Yue

科技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一直都是区域发展的前沿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健全的科技体制机制是科技创新不断攀升的有

效保障。2015年上海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意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的有效发展。因此，基于改革

视角，就上海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定量指标完成度和试验方案中国家授权先行先试的10个方面举措进行分

析，系统梳理上海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的政策亮点与经验，并在长三角区域进行复制推广和研判，提出长三角区域全面

创新改革举措的推动措施。以期为推动长三角协同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在区域内释放与扩大改革红利，推动体制机制

创新，实现区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always been frontier issu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as illustrated that the soli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guarante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ince 2015, Shanghai has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reform pilot progra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unde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reform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trend of reform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Then, it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completion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the national authorized pre-

trial pilot measures in 10 aspects of the Shanghai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reform. Whether the trial policy experience 

can be replicated and promo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evalu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 promoting the collaborative creation of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mun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leasing and expanding reform dividends in the region,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1   研究背景

科技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一直都是区域发展

的前沿问题。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下，世

界主要国家都将深化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

战略，加强科技投入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投资。同

时，健全的科技体制机制也是科技创新不断攀升

的有效保障[1]。为了适应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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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科技体制机制也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与调整。

例如，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为美国

确立了有效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制。然而，

随着技术创新的持续加速，原有的政策对新兴

技术发展的监管障碍也开始显现。为此，2019

年美国对技术转移政策法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包括对政府制定决策时是否行使政府介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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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为明确的规定，不断调整行权范围，试图

将政府对市场的干扰影响降至最低。此外，改革

举措也包括尽量执行统一的联邦专利生产属地

的豁免程序，使企业可以在不同地域享受同等

待遇[2]。再如，全球最大科研系统之一的美国国家

实验室，自建设以来共培育了60多名诺贝尔奖获

得者。然而，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型，其使命范

围、发展定位和监管效率等核心治理问题也日益

突显。因此，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改革侧重于明确

科研机构属性，强调其所承担的国家科技战略属

性，同时要求各个实验室统筹制定系统性和战略

性规划，并提出建立常态化、跟踪性的督察机构

来促使改革成效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3]。

由此可见，科技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对

于科技创新的持久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4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明

确要求选择一些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一年之后，上海作为全国8个区域之一，开

始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其目标是以推

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

攻方向先行先试，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4]。在上海全力以赴推进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的3年中，通过10项先行先试的改革举

措，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

政府“监管服”治理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在全面推进创新改革试验中，上海形成

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举措。因此，正确评估这些

举措的成效，研判长三角区域如何复制与推广这

些举措，对于释放改革红利，推动长三角协同打

造科技创新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归纳总结

上海全面创新改革的成效，并根据改革举措的改

革力度和实施成效对上海全面创新改革政策进

行分类，进而对政策举措在长三角区域推广与复

制的时机与方式进行研判，以期为长三角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2   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成

     效与经验

2.1   “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定量指标情况

根据2016年印发的“上海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

创新中心方案”，力争通过3年系统推进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基本构建推进全面创新改革的长

效机制，在科技金融创新、人才引进、科技成果

转化、知识产权、国资国企、开放创新等方面，

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改革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创新改革经验，破解科技成果产业化

机制不顺畅、投融资体制不完善、收益分配和

激励机制不合理、创新人才制度不健全等瓶颈

问题，持续释放改革红利[5]。其中，研究与试验

发展（R&D）经费支出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比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目标完成情况如表1所示。具体

而言，R&D经费支出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

例已提前完成，2017年已达到分阶段目标3.8%

的要求，2018年更是达到了4%。然而，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则

一直低于分阶段目标，至2018年仅有16.7%，离

2020年的目标18%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上海

市出台《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实施意见》[6]，旨在提

升工业供给质量和效益，提升上海工业在全国

乃至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影响力，

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提供坚强支撑。

2.2  “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主”要任务实施进展情况

在上海全力以赴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的3年中，通过10项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致力

于解决“人、钱和平台”3个方面的问题[7]。针对

“人”的问题，聚焦于海外人才引进和创新主体

激励两个方面，探索海外人才永久居留便利服

务、股权奖励递延纳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试点等改革；针对“钱”的问题，聚焦于财税

政策落实和金融服务创新两个方面，系统运用鼓

励创新创业的普惠税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投

贷联动、科技创新板设立、简化外商投资管理等

政策工具，为创新主体降低创新成本并拓宽资金

来源；针对“平台”的问题，聚焦于国家科学中

心和新型研发组织两个方面，通过高端化的研究

载体和平台建设，着力补足原始创新和共性技术

等方面的短板，提高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根据改革力度和实施成效两个维度，对上

海市的10个方面20项国家授权先行先试举措

的推进方式进行分类。其中，改革力度主要衡量

地方政府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意愿、决心和力

度强弱，其所反映的是改革创新的主观条件。实

施成效主要指改革举措落地实施进展情况，其

反映的是改革创新的结果。根据改革力度的强

弱和实施成效的优劣，将上海市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的先行先试举措分为4类（见表2）。

表1  上海全面创新改革方案中定量科技指标目标与完成情况表

Tab.1  Targets and completion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anghai's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reform pilot program

表2  上海市先行先试改革举措的改革力度与实施成效表

Tab.2  The 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Shanghai's pilot reform

资料来源：2019上海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指标/%
分阶段目标 实际完成

2017年 2020年 2017年 2018年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3.70 >3.80 3.98 4.00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18.0 20.0 16.4 16.7

改革
力度

实施成效
大 小

大
改革创新类：地方政府所开展的改革举措对现
有的体制机制有较大程度的突破，且政策实施
落地情况较好

改革攻坚类：地方政府所开展的改革举措对现有
的体制机制有较大程度的突破，但政策实施落地
情况有待加强

小
优化服务类：地方政府所开展的改革举措只要
求在相应制度框架内落实执行，优化细节与流
程，且政策实施落地情况较好

改革探索类：地方政府所开展的改革举措自身力
度不大，受制于国家总体制度安排，有待国家进一
步授权才能得以继续推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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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创新类的政策对于现有体制机制

具有较大程度的突破，地方政府对于改革具有较

强的积极性，相关的政策举措在落地过程中也取

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这一类政策主要包括海外

人才永久居留便利服务试点、建设海外人才离岸

创业基地、探索开展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支持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设立科技创新板、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成立科技企业金融服务事业部、支持

国家科学中心发起组织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计

划、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

等创新活动投资的税收支持政策、探索开展投贷

联动等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以海外人才永久居留

便利服务试点为例，2019年末，公安部与上海市

政府签署《公安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移

民与出入境管理服务机制推进实现上海高水平

开放合作备忘录》[8]。备忘录内容包含对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引进的外籍人才提供办理长期

居留和永久居留便利，在上海试点办理口岸电子

签证。上海引进的取得国际公认杰出成就的外国

人，可直接申请永久居留等一系列“先行先试”

的移民管理政策措施。这些先行先试的措施将会

进一步拓展外籍人才来华的渠道，同时也为后续

在更大区域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复制提供经验。

（2）优化服务类政策由于已有国家制度层

面的支持，因此这一类政策不需要地方政府对现

有体制机制进行突破，改革关注点往往在于优化

流程和服务，实施效果较好。这类政策主要包括

落实新修订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探索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落实并完善股权激励机

制。以完善股权激励机制为例，考虑到股权激励

政策涉及人才激励方面，因此，上海市将该项试

点与人才新政进行衔接，循环渐进。其中，《关于

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

的实施意见》（人才“20条”）[9]提出，股权奖励

收入可在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关

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

见》（人才“30条”）[9]在此基础上提出实施股权

奖励递延纳税试点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转移转化科技成果给予个人的股

权奖励，递延至取得股权分红或者转让股权时

纳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科技人才的税负。

此项改革举措成效最大亮点来源于2016年上海

理工大学太赫兹科技公司成功把科研成果作为

无形资产换取股权奖励暂缓缴纳个税，金额达

到1 035.09万元，该案例也成为全国首单科技成

果转化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优惠的案例[10]。

（3）改革攻坚类政策需要地方政府对现

有体制机制做出较大的突破，但往往会受制于

整体制度环境，使得改革进展成效不显著。这

类政策是持续全面创新改革中需要不断深化

的方面，主要包括探索发展新型产业技术研发

组织、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保障机制、

建立生命科学研究等事项的行政审批绿色通

道、简化外商投资管理。以探索发展新型产业

技术研发组织为例，为了细化其设立与管理工

作，进一步推动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2019年

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上海

科改“25条”）[11]，提出：对于新型研发机构，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将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审、

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其科研事业单位同等待

遇，以及后补助、税收激励等普惠性政策。

（4）改革探索类政策虽不要求地方政府对

现有体制机制做出较大突破，但受制于国家总

体制度安排，有待进一步国家授权才能得以继

续推进落实，或是由于一些不可控的突发因素

影响，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这类政策主要包括探

索设立全国性科学基金会，探索实施科研组织

新体制、探索设立以服务科技创新为主的民营

银行、探索设立服务于现代科技类企业的专业

证券机构、为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创造条件。

3   长三角区域复制推广上海全面创新改

     革举措经验的可行性分析

本节着重考虑上述4类改革举措在长三角

区域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复制，并考察其中的复制

重点和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点。

3.1   长三角区域复制推广4类改革举措的时

        序进度分析

（1）改革创新类。这类政策举措中央层面

授权较为充分，地方政府也愿意积极主动予以

配合，实施落地情况较快，完成效果也较好。加

之此类政策在改革中形成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总

结有部分已经在全国进行推广复制，因此可以

考虑在长三角范围内进行更为深层次的联动探

索，将改革的红利在区域内进行集聚与放大。

（2）优化服务类。这类政策举措实施落地

情况进展较好，且不涉及太多的政策突破。因

此，应着力于推动上海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凝

练的管理模式在长三角区域全面输出，放大上

海特大城市治理、精细化管理等规范和标准，

以此深化和巩固改革成效。

（3）改革攻坚类。这类政策举措实施情况

进展较缓，改革所面临的阻力或风险较大，受

制于国家宏观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破解其中

难点。当此类政策在试点城市推进过程中能够

取得一定突破时，可再考虑是否需要在长三角

区域进行一定程度的推广。

（4）改革探索类。这类改革举措实施进展

较缓，有待于国家的进一步授权，或是受到某些

突发因素的影响，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改革时机可

能还未成熟。因此，仍需国家给予更多的授权与

试点，以推动更多的改革进展。这类政策在试点

城市推进过程中能够取得一定突破时，可再考虑

是否需要在长三角区域进行一定程度的推广。

3.2   长三角区域复制推广改革举措的复制

        重点和政策风险点

上文中依据改革措施实施进展和落地成效

的4种政策分类，分别对长三角区域复制改革举

措的进度时序进行了分析。对于近期可以实施

推广复制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研判其复制重点

和政策风险点。其中，复制重点指的是借鉴上海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先行先试举措中的改革亮

点和成效经验。政策风险点则是改革举措在长

三角区域推广复制中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和亟

待注意解决的问题。考虑到4种分类政策中，改

革攻坚类和改革探索类还不适宜近期在长三角

区域进行复制推广，因此本文只选取改革创新

类和优化服务类进行分析（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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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长三角区域复制改革举措的复制重点和政策风险点

Tab.3  Replication focus and policy risks of reform initiativ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政策
分类 政策内容 复制重点 政策风险点

改
革
创
新
类

海外人才永久居留便利服
务试点

开辟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市场化渠道、逐步下放人才
永久居留推荐权、实施签证和居留许可组合便利政策

面向外籍人士的“单一窗口”办证范围仍然存在局限，外事、商务、工
商、文化、教育、检验检疫等部门尚未加入，各部门信息共享还不充分

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业
基地

通过“海外预孵化”机制，实现海外人才的海内外双向
注册、突破海外项目技术入股制度困境

对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的设立及在基地内注册公司、经营、公司
权益、国际金融机构服务、投融资等方面还没有国家和地方法律规定

探索开展药品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

以品种为核心，药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监管有机融合、实
现监管工作的规范化、体系化，不再按业务条块拆分业
务部门及人员，不再按药品生命周期阶段各自建立监
管工作要求、建立药品生命周期档案（“一品一档”）

药品的技术评审方面职能主要由国家药审中心统一标准、统一管
理，与申请直接对口的注册核查，也是由国家统一布局，受制于国家
食药总局的事权下放问题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改革

允许药物研发机构、科研人员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并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批件、允许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
其他有资质企业进行生产、销售

由药物研发机构、科研人员作为持有人时，其对药品生产、销售质量管
控、药物警戒等缺乏相应的理念和经验，缺乏质量管理能力和风险责
任承担能力、跨省委托延伸监管将成常态，造成监管部门的巨大压力

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成立科技企业金融

服务事业部

制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小型微型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办
法，引导银行业按照“分步、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小
微、科技信贷不良率容忍度

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制度，尤其是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
长的要求与科技信贷不良率之间的协调

探索开展投贷联动等金融
服务模式创新

建立以第三方增信为主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以适合科技
型企业轻资产、重信用的融资特点，从而为更多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细分服务领域，根据企业规模、发
展阶段、所属行业等不同维度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和产品、
创新抵质押物，构建与传统担保不同的风险缓释新模式

在风险容忍和风险分担机制、收益共享机制、业务退出机制等方面
防范和控制投贷联动业务风险

优
化
服
务
类

落实新修订的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

统一“创新性、先进性”以及“两个目录”的界定流程和
标准，完善企业对税务、科技部门审批意见的申诉渠道

政策本身有待进一步完善，两个目录限定有待突破，研发费用归集
范围有待扩大，研发活动的界定比较抽象

落实探索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政策

简政放权，将企业申报材料受理和形式审查职能下放
给受理点，优化操作流程

自主知识产权界定范围较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要求数目较多，高
新技术领域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部分指标难以确定、在优惠政策
享受上，与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技术先进型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
之间交叉重复，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流转税、人才、金融等其他相
关政策的联动不足

落实并完善股权激励机制
通过《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地方立法的方
式明确了高校院所可以“以自己名义直接将科技成果
对外投资”，破除了高校直接对外投资的障碍

—

（1）改革创新类政策属于中央明确试点资

格但未明确实施路径的举措，在长三角区域的复

制重点应聚焦于上海如何积极改革创新，如何配

套细化政策实施，着力考量区域内改革协同突破

和政策风险可能放大的关系。例如通过快速迭代

推动海外人才引进，通过集成叠加推动离岸创业

基地建设，通过综合配套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试点，通过机制优化推动药品审评审批改革，

通过持续增量推动科技金融事业部建设，通过建

设带动推动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等。

（2）优化服务类政策中央已经从制度层面

实现突破。因此，在长三角区域复制推广中可关

注于流程和服务优化的改造，尤其是上海有效经

验的制度型输出。此外，也需结合各地自身政策

需求状况，充分论证自身条件的可行性，探索优

化适应各地自身发展规律的程序改造流程。例如

通过精简操作流程并下放初审权落实高企认定

政策，通过多部门聚力落实加计扣除政策，通过

破除体制性瓶颈落实递延纳税政策等。

（3）改革攻坚类和改革探索类都属于中央

尚未明确或存在制度障碍的举措。因此，这一类

举措需要试点城市主动实践探索，另辟蹊径，尝

试通过新路径新方式实现改革目标。虽然在长

三角区域近期还不适宜复制推广，但可关注区

域内各地的政策需求是否强烈，政策条件是否

充分，政策环境是否完善，并注重培育政策复制

主体的复制政策知识与能力。由此，当试点城市

的政策成效有所突破时，长三角区域对该类政

策的复制推广也能得以顺利进行。 

4   长三角复制推广上海全面创新改革举 

     措的措施

4.1   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示范引

        领作用

推广浦东“证照分离”试点为代表的上

海“放管服”改革、江苏的“不见面审批”、浙

江的“最多跑一次”等先行先试成果，提炼长

三角城市群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做

法，推动改革试点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复

制共享。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建立跨区域

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进一步推动人流、物流、

资本流、信息流和资源流（水和能源等）要素

的自由流动。

4.2   推进重大共性科技问题联合攻关

发挥政府对共性核心技术研发的主导作

用，共同制定区域创新重点支持计划，设立长

三角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基金，支持基础共性核

心技术和重大民生公益技术研发。推动校企跨

区域联手组建先进生产技术研究院，发挥在应

用技术创新领域中的战略预见、联合研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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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术聚焦等核心带头作用。

4.3   以探索国家实验室统筹战略布局为契机， 

          搭建长三角科创协同平台

探索有效统筹布局三省一市瞄准建设的

国家实验室，包括上海“张江实验室”、南京“紫

金山实验室”、浙江“之江实验室”、合肥“量子

信息科学实验室（筹）”和苏州“姑苏实验室”。

借鉴美国国家实验室改革管理经验，明确各个

实验室承担的国家科技战略定位，统筹制定系

统性和战略性规划。通过推动国家实验室综合

协调机制，构筑区域内科创协同共同体样板。

5   结论与启示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上海肩负着党中央给与的新的重大任务[11]。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工作时要求，上海

要当好龙头，乘势而上，在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学术界对

于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研究一般基于内力和外力

视角[12]、核心要素视角[13]、关系型大数据视角[14]

等，鲜有从全面改革创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因

此，本文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入手，通过总

结与梳理上海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的举措成

效，进而根据政策举措的改革力度、政策风险、

实施成效研判在长三角区域内可复制可推广的

程度与进程，对于进一步在长三角区域内推动

体制机制创新，释放改革红利，实现区域社会治

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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